
2026年政府预算公开说明

一、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

2026年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372984万元，比上年执行数减少300万元，降幅0.08%。其中：

（一）税收返还

税收返还预算7852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其中：

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91万元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095万元，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5584万元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9万元，其他返还性收入573万元。

（二）一般性转移支付

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333132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其中：

（1）体制补助收入600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2）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98123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3）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9755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4）结算补助收入3395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5）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3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6）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收入5108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7）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7269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8）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（9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9986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（10）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570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（11）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70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

（12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0263万元，与上年执行数持平。其中：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754万元；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1451万元；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00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093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57782万元；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8705万元；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301万元；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2165万元；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522万元；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834万元；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47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09万元。

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2000万元。比上年年执行数减少300万元，降幅0.93%，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部分项目调整因素。
二、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

2025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政府法定债务限额119.9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36.37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83.61亿元。截至2025年底，我县政府法定债务余额119.25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35.64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83.61亿元，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法定债务限额内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

2025年，新增债务限额14.62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.32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2.3亿元。据此，发行新增一般债券2.32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债券12.3亿元。
（三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

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7.64亿元，其中政府债券还本4.57亿元，付息3.07亿元。2026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9.79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券本金6.29亿元，专项债券本金3.5亿元；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3.16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券利息0.8亿元，专项债券利息2.36亿元。
（四）2026年新增债务情况

根据相关规定，在未收到上级财政下达债券额度通知的情况下，各县区不得将新增债券数额列入年初预算，因此本预算暂无新增债务预算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
2026年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2403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90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1498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198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1300万元）。根据“三公”经费实行零增长的原则，公务接待费减少73.67万元,比上年降低7.57%；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减少65.25万元，比上年降低4.17%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5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减少的原因是各部门严格落实中央、省政府厉行节约各项规定，继续严控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
四、名词解释

（1）一般公共预算: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（2）政府性基金预算:是对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、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，按基金项目编制，做到以收定支。

（3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: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，不列赤字，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。

（4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:是对社会保险缴款、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，做到收支平衡。
（5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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